
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13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动物饲
养、屠宰和经营

201007

设立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
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
发；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

农业农村部

牛、羊等禽畜定点屠宰
厂（场）设立审批（浙
江、福建、贵州、青海
、宁夏、新疆等）

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
的检疫合格证核发

农业农村部

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审批；新饲料、新饲
料添加剂证书核发；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核发

农业农村部

14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生鲜乳
运输、收购

201008 生鲜乳收购站许可、准运证明核发 农业农村部

15 未获得许可，不得超规模流转
土地经营权

201009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林地经营权审
批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

（二）采矿业

16
未获得许可或相关资格，不得
从事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生
产经营及对外合作

202001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及转让探矿权、采矿权审批 自然资源部

铀矿资源开采审批
自然资源部
国家国防科工局

矿山企业、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国家矿山安监局
应急管理部

矿山、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煤矿建
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应急管理部
国家矿山安监局
国家能源局

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对外合作专营；石油天然气、煤层
气对外合作项目（含风险勘探和合作开发区域）审批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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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35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报废机
动车回收拆解业务

203019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资质认定 商务部

（四）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电力和
市政公用领域特定业务

204001

电力业务、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国家能源局

城市供热经营许可（河
北、山西、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江
苏、山东、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
等）
燃气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许可（上海、江苏
、福建、河南、湖南、
广东、宁夏等）

燃气经营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五）建筑业

37

未经许可或审查，不得从事建
筑业及房屋、土木工程、涉河
项目、海洋工程等相关项目建
设

205001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资质认定、安全生产许可及施工许
可；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

住房城乡建设部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新

建、扩建、改建工程审
批（河北、江苏、浙江
、福建、江西、广东、
四川、宁夏）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审批

应急管理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中国气象局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涉密军事设施建设
许可

国家安全部
国家保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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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37

未经许可或审查，不得从事建
筑业及房屋、土木工程、涉河
项目、海洋工程等相关项目建
设

20500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按要求不单独进行节能审
查的除外）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共安全防范工程设计

施工单位核准（上海）

一般建设项目、海洋工程建设项目以及核与辐射类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按备案管理的除外）

生态环境部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审批 自然资源部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审核
水利部
国家能源局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水利部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水利部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水利部

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水利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能源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按备案管理的除
外）

住房城乡建设部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草原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

国家林草局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中国气象局

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设施或者其他水上、水下施工
审批

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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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六）批发和零售业

38

未获得许可、配额或经营资
格，不得从事农产品、原油等
特定商品、技术、服务相应的
经营、流通贸易和进出口（含
过境）

206001

对部分进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目前适用商品详见本

年度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
录）

商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对部分进出口货物实行许可证管理（目前适用商品详见
本年度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和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目录）

商务部

对部分货物实行进出口国营贸易经营资格管理（目前适
用商品包括出口玉米、大米、棉花、烟草、原油、成品
油、煤炭、钨、锑、白银和进口小麦、玉米、大米、棉
花、食糖、烟草、原油、成品油、化肥等）

商务部

对部分重点敏感商品加工贸易实行管理（目前适用商品
包括铜精矿、锡精矿、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生皮、白银
等）

商务部

对输港澳活畜禽实行经营资格管理（目前适用商品详见
本年度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

商务部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 农业农村部

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 商务部

22



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88 未获得许可，不得发行彩票 218006 彩票发行管理事项审批
财政部
民政部
体育总局

89
未获得许可或通过内容审核，
不得从事特定文化体育娱乐业
务

218007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 体育总局

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审批；营业性演出审
批

文化和旅游部

设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审批 文化和旅游部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 公安部

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文化和旅游部

营业性射击场设立许可 公安部

★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

（十九）《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明确实行核准制的项目（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的除外）

90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农业、水利项目

221001

农业：涉及开荒的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工程：涉及跨界（境）河流、跨省（区、市）水资
源配置调整的重大水利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其中库容10亿立方米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1万人及以
上的水库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

46



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91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能源项目

221002

水电站：在跨界（境）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
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
主管部门核准，其中单站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及以上或
者涉及移民1万人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
由地方政府核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抽水蓄能电站：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

准。

火电站（含自备电站）：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中燃煤燃
气火电项目应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
准。

热电站（含自备电站）：由地方政府核准，其中抽凝式
燃煤热电项目由省级政府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
设规划内核准。

核电站：由国务院核准。

电网工程：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
及以上直流项目，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
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
部门核准，其中±8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1000千伏交
流项目报国务院备案；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
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500千伏、750千伏、
1000千伏交流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
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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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91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能源项目

221002

煤矿：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120万吨及以上煤
炭开发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其中新增年生
产能力500万吨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并报国务院备案；国家规划矿区内的其余煤炭开发项目
和一般煤炭开发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国家规定禁止建
设或列入淘汰退出范围的项目，不得核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煤制燃料：年产超过20亿立方米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年

产超过100万吨的煤制油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

液化石油气接收、存储设施（不含油气田、炼油厂的配
套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新建（含异地扩建）

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其中新建接收储运能
力300万吨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并报
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跨境、跨省（区、
市）干线管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

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输气管网（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跨境、跨省（区、
市）干线管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跨
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炼油：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
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
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禁止建设。

变性燃料乙醇：由省级政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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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92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交通运输项目

221003

新建（含增建）铁路：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的项
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出资的由其自行决
定并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由省
级政府核准；地方城际铁路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
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并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

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路：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项目由省级政府按
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地方高速公路项目由省级
政府核准，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跨境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
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的
项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出资的由其自行
决定并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由
省级政府核准；其余独立铁路桥梁、隧道及跨10万吨级
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

上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隧道项目，由省级政府核
准，其中跨长江干线航道的项目应符合国家批准的相关
规划。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煤炭、矿石、油气专用（不含液化天然气进口）泊位：
由省级政府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

集装箱专用码头：由省级政府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
准。

内河航运：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
航电枢纽项目由省级政府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民航：新建运输机场项目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核准，新
建通用机场项目、扩建军民合用机场（增建跑道除外）

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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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93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信息产业项目

221004

电信：国际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以及其他涉及信
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
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94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原材料项目

221005

稀土、铁矿、有色矿山开发：由省级政府核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石化：新建乙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
酸酯（MDI）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石化产业规
划布局方案核准。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乙
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
项目，禁止建设。

煤化工：新建煤制烯烃、新建煤制对二甲苯（PX）项
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新建年
产超过100万吨的煤制甲醇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余
项目禁止建设。

稀土：稀土冶炼分离项目、稀土深加工项目由省级政府
核准。

黄金：采选矿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95 未履行规定程序，不得投资建
设特定机械制造项目

221006

汽车：经国务院同意，《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6年本）》中新建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业项目、新
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含现有汽车企业跨类生产纯

电动乘用车）项目及其余由省级政府核准的汽车投资项
目均不再实行核准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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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96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轻工项目

221007
烟草：卷烟、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由国务院行
业管理部门核准。

国家烟草局

97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高新技术项目

221008

民用航空航天：干线支线飞机、6吨/9座及以上通用飞机
和3吨及以上直升机制造、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
地面站建设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6吨/9座
以下通用飞机和3吨以下直升机制造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

国家发展改革委

98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城建项目

221009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不含低运量轨道交通）：由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根据国家批准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按
照相关程序审批（核准）。低运量轨道交通项目由省级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审批（核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跨10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跨
大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由

省级政府核准。

其他城建项目：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实行核准或者备案
。

99 未获得许可，不得投资建设特
定社会事业项目

221010

主题公园：特大型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其余项目由省级
政府核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旅游：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

资源保护项目，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
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其他社会事业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
门、地方政府自行确定实行核准或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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